附件3：

兰州工业学院“盛世中华70载 歌颂祖国展风采”

教职工歌咏比赛参赛评分细则
	序号
	评分项目
	具体要求及分值
	赋  分

	1
	歌曲选材（10分）
	符合主题，满足比赛曲目要求，并具有良好的艺术性和感染力。（10分）
	

	2
	艺术表现力（60分）
	1.音色优美，声音洪亮，配合默契、统一，有感染力。（20分）

2.合唱曲目难度。如齐唱、轮唱、二部合唱、三部合唱或四部合唱等演唱形式。（20分）

3.指挥手势准确，动作协调，姿势优美，节奏准确分明，能带动演唱者情绪。（20分）
	

	3
	精神面貌（30分）
	1.遵守赛场纪律，上下场动作整齐有序。（15分）

2.着装整齐，发挥自然、稳重，精神面貌良好。（15分）
	

	总分
	
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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